附件一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4 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101
	70
	69.3%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 年决算数
	2024 年预算数
	2024 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1.06
	2
	1.05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5
	1
	

	其中：公车购置
	0
	0
	

	公车运行维护
	0.5
	1
	0.85

	2、出国经费
	0
	0
	

	4、公务接待
	0.56
	1
	0.2

	项目支出：
	8652.07
	387
	6793.79

	1、业务工作经费
	8652.07
	387
	6793.79

	2、运行维护经费
	0
	0
	0

	……
	
	
	

	4、省级专项资金（每个专项一行）
	
	
	

	……
	
	
	

	公用经费
	117.86
	150
	106.81

	其中：办公经费
	73.34
	133.8
	98

	水费、电费、差旅费
	11.06
	6.2
	9.08

	会议费、培训费
	1.6
	0
	0

	政府采购金额
	——
	5719.9
	4217.9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
	960.54
	940.75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 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执行部门预算执行和局财务制度，严控“三公”经费支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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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单位名称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86.31
	7597.72
	7734.54
	10
	 102%
	9.8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3388.96
	其中：基本支出：940.75

	
	政府性基金拨款：4208.77
	项目支出：6793.79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 做好市容市貌秩序整治、户外广告整治工作、城区大气污染整治以及行政处罚工作。

2：做好县城环卫保洁、垃圾收转运工作，建设垃圾分类分拣中心，建设黄花新区和开云新区垃圾中转站，完成智慧环卫项目招标和设备采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3：做好县城园林绿化维护、绿化规划、建设与绿化养护及补栽植工作，做好城区公园的日常保洁及维护。

4:切实抓好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5: 继续加强城管队伍建设，推进城市管理队伍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上台阶。 

6：继续巩固好禁炮殡改工作成果
	除目标2部分完成外，其余目标已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专项整治工作完成率
	≧98%
	100%
	15
	13
	

	
	
	
	城管队伍法制建设培训
	≧1次
	3次
	
	
	

	
	
	
	城市管理考核次数
	12次
	12次
	
	
	

	
	
	
	园林绿化工作完成率
	≧98%


	98%
	
	
	

	
	
	
	环境卫生工作完成率
	≧98%
	98%
	
	
	

	
	
	质量指标
	行政队伍法制建设培训合格率
	≧98%
	100%
	15
	14.8
	

	
	
	
	管理考核落实到位率
	≧98%
	已达到计划效果
	
	
	

	
	
	
	城市管理执法规范率
	≧95%
	98%
	
	
	

	
	
	
	相关设施维护完好率
	≧95%
	98%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效
	≤12个月
	规定时间已完成
	10
	10
	

	
	
	
	经费拨付时效
	≤12个月
	规定时间已完成
	
	
	

	
	
	成本指标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控制率72%
	10
	10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控制率53%
	
	
	

	
	
	
	人员控制率
	100%
	控制率69.3%
	
	
	

	
	效益指标
（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厉行节约，规范使用资金
	100%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优化城管执法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逐年提升
	执法环境同比提升
	10
	9.8
	

	
	
	生态效益指标
	市容市貌明显提升，城市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逐年提升
	市容市貌同比提升
	10
	9.8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体现政策导向，保障城市管理工作有序推进
	持续开展市容整治工作
	城市管理工作持续推进
	10
	10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95%
	市民满意率达到95%以上
	10
	9.5
	

	总分
	100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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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协管员经费

	主管部门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87
	416.46
	359.03
	10
	87%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87
	387
	329.57
	
	
	

	
	上年结转资金
	
	29.46
	29.46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城管局协管人员工资支出，确保能按时发放工资，保障单位工作的正常运转。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计量标准;86名协管员
	4.5元/人
	已完成
	15
	15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完成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资金使用拨付到位
	2024
	已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年度资金总额
	≤387万
	329.57万
	10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社会效益指标
	城市管理水平
	提高
	已完成
	20
	19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对引导协管人员综合素质发展的影响程度
	明显提高
	已完成 
	20
	19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满意度
	≥95%
	98%
	10
	10
	

	总分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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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禁烟禁炮及殡葬改革经费

	主管部门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0
	64.74
	10
	72%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
	24.74
	
	
	

	
	上年结转资金
	
	40
	4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进一步巩固划定区域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成果，防治环境污染，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加强殡葬管理，继续推进殡葬改革工作
	已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联合执法次数
	≧10次
	已完成
	20
	2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制度
	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制度
	10
	10
	

	
	
	时效指标
	各项支出支付到位率
	100%
	部分完成
	10
	8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90
	64.74
	10
	9
	

	
	效益指标
（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
	100%
	已完成
	10
	9.8
	

	
	
	
	
	
	
	
	
	

	
	
	
	……
	
	
	
	
	

	
	
	生态效益指标
	环境污染明显改善
	95%
	已完成
	20
	19
	

	
	
	可持续
影响指标
	社会文明进步，生态文明进步
	明显提高
	已完成
	10
	9.5
	

	
	
	
	
	
	
	
	
	

	
	
	
	……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10
	9.7
	

	
	
	
	
	
	
	
	
	

	
	
	
	……
	
	
	
	
	

	总分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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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城乡生活垃圾收集、压缩、处理

	主管部门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79.25
	1948.94
	10
	90%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39.37
	1764.12
	
	
	

	
	上年结转资金
	
	239.88
	184.8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对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给周边居民创造洁净、舒适的人居环境。
	按预期目标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工作范围
	县城区
	已完成
	20
	20
	

	
	
	
	
	
	
	
	
	

	
	
	
	……
	
	
	
	
	

	
	
	质量指标
	城区保洁率
	≧95%
	95%
	10
	9
	

	
	
	
	
	
	
	
	
	

	
	
	
	……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0
	9
	

	
	
	
	
	
	
	
	
	

	
	
	
	……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全部完成
	已完成
	20
	19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城区环境质量
	全部完成
	已完成
	20
	18
	

	
	
	
	
	
	
	
	
	

	
	
	
	……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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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拆违控违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6.84
	64.73
	10
	56%
	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0
	32.14
	
	
	

	
	上年结转资金
	
	56.84
	48.84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积极开展违法建筑、构筑物专项整治工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部分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开展专项整治
	10次
	已完成
	15
	14
	

	
	
	
	定期开展巡查工作
	120次
	已完成
	15
	14
	

	
	
	质量指标
	主次干道两侧、规划区范围内外违法建设发现率
	≧95%
	已完成
	10
	9
	

	
	
	时效指标
	2024年底
	全部完成
	已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拆违控违经费
	≤116.84万
	64.73万
	10
	8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城市形象，规范城市建设,维护城市发展环境的作用
	明显
	已完成
	15
	15
	

	
	
	可持续
影响指标
	项目能持续运行，项目依据的政策能持续执行
	可持续
	已完成
	15
	15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的满意程度
	≧93%
	93%
	10
	9
	

	总分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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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城乡建设与管理

	主管部门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39
	1740.19
	10
	95%
	9.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39
	1740.1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做好城区道路清扫保洁，园林绿化、牛皮癣清理等各项工作
	按预期目标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实际完成率
	≧95%
	98%
	20
	19
	

	
	
	
	
	
	
	
	
	

	
	
	
	……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95%
	96%
	10
	10
	

	
	
	
	
	
	
	
	
	

	
	
	
	……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性
	按时支付
	大部分完成
	10
	9
	

	
	
	成本指标
	绿化养护经费支出
	≦250
	189.39
	10
	9
	

	
	
	
	“牛皮癣”清洗费支出
	≤47
	37.7
	
	
	

	
	
	
	环卫保洁费支出
	≤1542
	1513.1
	
	
	

	
	效益指标
（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
	提升
	已完成
	20
	19
	

	
	
	
	
	
	
	
	
	

	
	
	
	……
	
	
	
	
	

	
	
	生态效益指标
	空气质量
	改善
	已完成
	20
	19
	

	
	
	
	
	
	
	
	
	

	
	
	
	……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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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动用预备费

	主管部门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8
	6
	10
	11%
	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8
	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用于支付京广高铁K1717+859石坝子明洞出口弃土场安全评估方案经费，进行安全评估后及时施工，消除渣土消纳场对武广高铁K1717+8599石坝子明洞出口的安全隐患
	评估方案已出，费用已支付部分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对渣土消纳场的

日常巡查
	1次/月
	已完成
	15
	15
	

	
	
	
	
	
	
	
	
	

	
	
	
	……
	
	
	
	
	

	
	
	质量指标
	监管消纳场的安全评估
	100%
	已完成
	15
	14.5
	

	
	
	
	
	
	
	
	
	

	
	
	
	……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部分完成
	10
	8
	

	
	
	成本指标
	成本支出控制金额
	≤58
	6
	10
	8
	

	
	效益指标
（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消除渣土消纳场对武广高铁K1717+8599石坝子明洞出口

的安全隐患
	90%以上
	90%
	40
	38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92%
	10
	9.5
	

	
	
	
	
	
	
	
	
	

	
	
	
	……
	
	
	
	
	

	总分
	10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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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此页为封面）
2024 年度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基本情况
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是行政单位，局机关内设办公室、人事股、宣传法制股、行政审批服务股、计划财务股、督查室6个职能股室。局属二级单位5个：衡山县环境卫生所、衡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衡山县园林绿化所、衡山县城区环境保护站、衡山县数字城管中心。全局人员编制101人，实有在职人员70人，退休人员44人。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宣传、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办法，编制县城市管理及其行政执法工作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制定县城市管理及其行政执法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城市管理及其行政执法调查研究。实行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建管分离。

2.负责拟订县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户外广告等城市管理标准、规范，并监督检查。

3.承担城市市容监督管理责任。负责拟订城市容貌标准并组织实施；负责户外广告、招牌、标语牌、画廊、橱窗等设置管理；负责大型户外广告设置权的出让工作；负责人行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含公园、广场、沿江风光带等）临时性堆放物料、占道宣传促销，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审批；负责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审批；负责临街建设施工工地设置护栏或者围挡的审批和管理。

4.承担城市环境卫生监督管理责任。负责城区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监督和考核工作；拟订县城城区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和环卫设施规划建设方案；负责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负责关闭、闲置、拆除、存放生活垃圾的设施、场所核准；负责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审批和监督；负责社会中介机构或其他组织参与环卫作业服务的资质审验；参与环卫设施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的审核和竣工验收；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负责县城区垃圾转运及县城垃圾转运站建设和管理；负责县城区水上环卫管理工作；负责对全县施工场所的渣土管理；负责对乡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监管、考核以及信息综合；负责餐厨垃圾、垃圾焚烧发电等垃圾处理产业化项目运营的监管；负责县城区因教学、科研等其他特殊需要而饲养家畜家禽的审批；依法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运输、消纳许可。

5.承担城市园林绿化监督管理责任。拟订中长期绿化规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绿化规划认证和绿化工程设计审查、备案；负责组织施工监督、竣工验收，落实"绿线管理"和"绿色图章"制度，负责临时占用绿地、改变绿化规划和绿化用地使用性质审批；负责城区公园、广场等园林绿化的维护与管理；负责城市雕塑的管理工作。

6.承担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监督、指挥、调度和协调工作。负责对城区各类城市管理信息收集、分析和管理工作；负责受理数字化城市管理投诉、举报等有关工作。

7.负责拟订城区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环卫设施建设和维护、执法装备保障等城市管理项目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投资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负责城区国有土地上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构）筑物治理工作。

8.承担在县城区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责任。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实施以下范围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具体包括：

（1）依据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法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违法建筑物或设施。

（2）依据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城市道路及沿路边的公共绿地、广场范围内未经批准砍伐、移植、修剪树木和毁坏城市绿化设施及占用绿化用地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3）依据市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在城市道路、广场及其它公共场所范围内，对未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和污染、损坏城市道路等公用设施及城市道路施工后不及时清理现场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4）依据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空调器、冷却塔等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未采取有效措施使其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环境噪声标准的，实施行政处罚；对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未采取有效措施，其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实施行政处罚；对产生建筑扬尘污染及在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夜间不按规定作业时间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实施行政处罚；对在城区内随意燃放烟花炮竹，污染市容环境卫生或者毁坏城市绿化的，实施行政处罚；对在城区运输装卸、贮存散发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物质未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它防护措施的，实施行政处罚；对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砂石、尘土等物料的，实施行政处罚；对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或其它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皮革、垃圾及其它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实施行政处罚；对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设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实施行政处罚；对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露天焚烧秸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实施行政处罚。

（5）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在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和无固定经营场地的有照或无照经营的商贩实施行政处罚；对自产蔬菜和农副产品未进入政府指定地点销售以及在店外经营或店外作业的商贩，实施行政处罚；对违反户外广告设置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破损或残缺等影响市容的广告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6）依据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对未经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批准，占用城市道路（指主干道、次干道、支路、街巷，单位内部道路和封闭管理的居住区内的道路除外）及其两侧的临时建筑，或依附于该建筑物搭建的亭房、活动房、棚披等建筑物、构筑物实施行政处罚；在城区规划范围内，对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构）筑物，应当责令当事人停止建设，并进行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又拒不停止建设或者自行拆除的，在报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拆除措施。

（7）依据公安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擅自在城市道路、人行道、广场等公共场所摆摊设点、车辆乱停乱放、堆物作业、搭棚、盖房、进行集市贸易和其它侵占道路、广场等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8）依据水务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向城市河道和其他水域倾倒废弃物和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和水域违法建筑物拆除等实施行政处罚；

（9）依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户外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实施行政处罚；

（10）根据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未经审批同意作业、施工的；侵占、拆毁、损坏市政公用设施的；在市政公用设施范围内倾倒垃圾、废物，擅自堆放物品或者敷设、架设管线以及装置其他设施的；在市政公用设施范围内擅自摆摊、搭棚、盖房或者修建其他建（构）筑物，挖砂、取土、采石以及进行其他有损市政公用设施安全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11）履行省、市、县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9.负责城管执法队伍的政治教育、业务培训工作。

10.负责本行业、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2.有关职责分工。县城区规划区内，相关行政处罚权由县城管执法局行使后，住建、规划、环保、公安、交通、水利、市场监督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不再行使上述行政处罚权；仍然行使的，做出的处罚决定一律无效。对县城管执法局依法履行职责的活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支持、配合；有关部门有关审批、许可、管理中需县城管执法局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事项，应当在批准的同时告知县城管执法局，移送许可相关资料，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应通知县城管执法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县城管执法局可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县城管执法局进行行政处罚需要检测鉴定的，相关部门应在法定时限内完成。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主要是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基本支出940.7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33.94万元，公用经费106.81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1.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85万元(其中:购置费0.00万元、运行费0.85万元)，公务接待费0.2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6793.79万元，8652.07比上年减少1858.28万元，减少2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完成4208.77万元，支出完成4208.77万元，支出比上年减少1166.43万元，减少2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度我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良好，还有不足，需要完善。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年初编制部门预算时编制考虑不够全面，今后应综合考虑单位公用经费、项目经费情况，以收定支、统筹兼顾，确保单位正常运转。

2、部门绩效管理不够科学。有的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与产出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缺乏对应性，关联性和可操作性严不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进一步落实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和约束机关理财行为和程序，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等财政支出改革的特点，不断更新管理思路，在规范财务收支和控制经费增长上，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

2、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牢固树立行政成本意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绩效自评结果主要以《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和《2024 年度衡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的形式体现，自评表及自评报告内容完整、权重合理、数据真实、结果客观。我局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对有效支出安排预算、低效支出压减预算、无效支出进行问责，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自评结果将报送县财政局，并按照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分别编入本部门决算，并依法予以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每个一级项目一张表）
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